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旭杰科技（苏州）股份有限公司

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规定

的重组上市情形的核查意见

旭杰科技（苏州）股份有限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固德威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持有的中新旭德新能源（苏州）有限公司 47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业务指引》规定，上述交易事项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
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独立财务顾问”）作为本次交易的独

立财务顾问，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重组管理办

法》）的规定，就本次交易是否构成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，

进行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：

本次交易的交易方式为支付现金购买资产，不涉及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，本

次交易也不涉及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购买资产。本次交易前后，公司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，因此本次交易不属于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

三条规定的情形，不构成重组上市。

经核查，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，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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